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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无锡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 
有关规定》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

各缴存职工：  

   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“房子是用来住的、不是

用来炒的定位，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

住房制度”，解决好新市民、青年人等住房问题，做好民生保障

文章，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了《无锡市住房公

积金提取管理有关规定》（详见附件 1）、《关于优化租房提取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详见附件 2），现予以发布。 

 

     附件：1．无锡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有关规定 

           2．关于优化租房提取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 

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14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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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无锡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有关规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行为，根据国务院《住房

公积金管理条例》及部、省《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

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将我市住房公积金

提取管理有关事项规定如下： 

一、提取范围 

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申请提取本人的住房公积金： 

（一）购买自住住房的； 

（二）建造、翻建自住住房的； 

（三）大修自住住房的； 

（四）支付房租的； 

（五）偿还住房贷款本息的； 

（六）补缴土地收益的； 

（七）支付旧住宅电梯整治费用的；  

（八）支付本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费用的； 

（九）退休的； 

（十）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； 

（十一）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； 

（十二）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； 

（十三）出境定居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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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职工被判处刑罚的； 

（十五）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。 

二、限制提取的情形 

（一）职工在无锡市行政区域（包括江阴、宜兴）以外购买

自住住房的，房屋所在地非产权人家庭成员（包括产权人、配偶

及其直系亲属，下同）户籍地或住房公积金缴存地的，不得办理

住房公积金购房提取及还贷提取。 

（二）同一套住房办理公积金购房提取后 12 个月内，如再

次发生交易行为的，不得办理住房公积金购房提取。 

（三）非配偶、非直系亲属共同购房的，仅限其中一方产权

人家庭成员办理住房公积金购房提取。 

（四）职工租房行为停止的，不得办理支付房租提取。 

三、提取要件及提取金额 

（一）购买自住住房提取 

1．提取要件： 

（1）购买本市（包括江阴、宜兴，下同）商品住房、共有

产权房、经济适用房的，需提供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或经房地产交

易管理部门备案的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、购房发票；      

（2）购买本市存量住房的，需提供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、购房

发票或契税完税证明； 

（3）购买异地自住住房的，需提供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、购房

发票或契税完税证明、产权人家庭成员户籍地或住房公积金缴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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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与购房所在地一致的相关证明； 

（4）购买拆迁安置房的，需提供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或拆迁

安置协议。 

2．提取金额： 

（1）购买本市商品住房、共有产权房、经济适用房的，可

提取金额为产权建立日期或合同签订日期或购房发票开具日期

的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； 

（2）购买本市存量住房、异地自住住房的，可提取金额为

产权建立日期的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； 

（3）购买拆迁安置房的，可提取金额为产权建立日期或拆

迁安置协议签订日期的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。 

上述（1）（2）项，同一套房屋累计提取金额不得超过购买

自住住房支付的房屋总价。 

（二）建造、翻建自住住房提取 

1．提取要件:经规划部门批准的《建设规划许可证》。 

2．提取金额:《建设规划许可证》批准日期顺延一年的本人

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。 

    （三）大修自住住房提取 

1．提取要件: 

（1）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或《房屋所有权证》； 

（2）经城建管理部门批准的自建自住住房大修证明； 

（3）第二次大修自住住房，除提供上述（1）、（2）项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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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还需提供房屋安全鉴定部门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。 

2．提取金额:大修证明出具日期的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。 

（四）支付房租提取 

1．提取要件： 

（1）职工在本市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 3 个月； 

（2）职工及其配偶在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区域内无自有住

房。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区域按无锡市区（含锡山、惠山）、江

阴市、宜兴市划分； 

（3）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，提供公共租赁住房管理部门出

具的房屋租赁合同（协议）、租金缴纳证明； 

（4）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、商品住房的，提供本人（已婚

职工需夫妻双方）签署的《房屋权属登记查询授权委托书》，以

及婚姻状况证明（户口簿、结婚证或离婚证等）；多子女职工家

庭还需提供户口簿、子女出生医学证明等相关证明。 

2．提取金额： 

（1）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，按照职工与公共租赁住房管理

部门签订的当年度房屋租赁合同（协议）中的年租金确定； 

（2）职工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、商品住房的，每个自然年

度内，可一次或分次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，但该自然年度内

累计提取总额不得超过实际支付的房租且不超过住房公积金管

理委员会确定的租房提取最高限额。 

（五）偿还住房贷款本息提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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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提取要件： 

（1）委托还贷的，按照《无锡市委托提取住房公积金转账

还贷暂行办法》（修订稿）办理； 

本规定所指委托还贷是指职工按照《无锡市委托提取住房公

积金转账还贷暂行办法》（修订稿），与中心签订委托还贷协议，

委托中心在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中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住房贷

款本息。 

（2）部分提前还贷的，需提供住房贷款合同； 

本规定所指部分提前还贷是指已经办理了住房公积金逐月

还贷的职工，在住房公积金账户满足规定保留余额的前提下，仍

有余额的，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提前偿还同笔住房贷款部分

剩余贷款本息。 

（3）柜面还贷提取的，需提供： 

①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或经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备案的购房合

同； 

②住房贷款合同； 

③住房贷款还款明细； 

④偿还异地住房贷款的，还需提供产权人家庭成员户籍地或

住房公积金缴存地与购房所在地一致的相关证明。 

本规定所指柜面还贷提取是指无法办理住房公积金委托还

贷的（包括偿还异地住房贷款）职工，至中心柜面提取住房公积

金用于一次性偿还住房贷款本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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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办理部分提前还贷及柜面还贷提取后，再次申请办理还

贷提取的，须在上次还贷满一年后。 

2．提取金额: 

（1）委托还贷的，按照委托还贷协议约定提取住房公积金

账户余额偿还住房贷款本息； 

（2）部分提前还贷的，提取金额为当月末职工住房公积金

账户余额扣除逐月还贷保留金额及申请当月逐月还贷划转金额，

且不超过借款人剩余住房贷款本息； 

（3）柜面还贷提取的，提取金额为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

中心受理之日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，但同一笔贷款单次提取

金额不得超过剩余贷款本息，累计提取金额不得超过贷款本息。 

（六）补缴土地收益提取 

1．提取要件：职工补缴无锡市区经济适用房及拆迁安置房

上市土地收益的，需提供《不动产权证书》及补缴土地收益缴款

收据。 

2．提取金额:补缴土地收益缴款收据开具日期的本人住房公

积金账户余额，但累计提取金额不得超过补缴土地收益的费用。 

（七）支付旧住宅电梯整治费用 

1．提取要件：职工支付被列入电梯整治工程计划的旧住宅

电梯整治费用的，需提供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。 

2．提取金额:职工申请提取之日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，

但累计提取金额不得超过家庭所需分摊的电梯整治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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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支付本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费用 

1．提取要件：职工支付被列入住建部门项目备案清单的既

有住宅增设电梯费用的，需提供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。 

2．提取金额：符合规定提取条件的缴存职工，可提取一次

本人的住房公积金支付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费用，产权人家庭成员

提取总金额合计不得超过家庭所需分摊的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费

用。 

（九）退休提取 

1．提取要件：退休证（年满 60 周岁的男职工、年满 55 周

岁的女职工免提供）。 

2．提取金额：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所有余额。 

（十）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提取 

1．提取要件：住房公积金账户封存六个月（含）以上，且

在本市未再就业的，需提供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证明。 

2．提取金额：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所有余额。 

（十一）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提取 

1．提取要件：  

（1）劳动部门出具的伤残鉴定证明或残联签发的残疾人证； 

（2）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证明。 

2．提取金额：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所有余额。 

（十二）遭遇突发事件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提取 

1．提取要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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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职工家庭遭遇突发事件的（包括车祸、火灾、意外人

身伤害、患重大疾病等情形），需提供有关职能部门出具的突发

事件证明及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相关证明。职工患重大疾病的

（参照我市医保规定的门诊特殊病种），还需提供县级以上医院

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、医疗缴费依据。前述证明材料的有效期为

一年； 

（2）职工家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，需提供《无锡市

特困职工优惠证》或《无锡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》。 

2．提取金额： 

（1）职工家庭遭遇其他突发事件的，可提取金额为职工申

请提取之日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；职工患重大疾病的，可提

取金额不超过个人医药费自理部分； 

（2）职工家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，每季度可提取一

次，可提取金额为职工申请提取之日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。 

（十三）出境定居提取 

1．提取要件：出境定居签证（含中文翻译件）或户籍注销

证明。 

2．提取金额：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所有余额。 

（十四）被判处刑罚提取 

1．提取要件：法院判决书。 

2．提取金额：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所有余额。 

（十五）职工死亡提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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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提取要件： 

（1）经公证或判决提取 

①职工死亡证明； 

②继承权公证书或接受遗赠公证书或人民法院关于死亡职

工遗产的判决书（裁定书、调解书）； 

③所有继承人、受遗赠人身份证； 

④因特殊情况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无法同时到场办理提

取手续的，还需提供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。 

（2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委托死亡职工原所在单位转账提取 

①经办人身份证； 

②单位介绍信； 

③职工死亡证明； 

④单位存款账户的账号和开户银行信息。 

2．提取金额：死亡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所有余额。 

四、其他相关规定 

（一）职工申请办理提取业务时应携带本人身份证及本人名

下银行借记卡，并按规定提供有关资料原件。 

提取职工为外籍人员的，提供护照及外国人工作许可证；提

取职工为港澳台人员的，提供港澳台通行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

等身份证明。 

（二）除第三款（五）（1）（2）项业务外，职工委托他人代

领本人的住房公积金，代领人除按规定提供有关资料外，还需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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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代领人的身份证。 

（三）职工配偶可以依据第三款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

（五）、（六）、（七）、（八）、（十二）项提取住房公积金。申请提

取时，除提供款项中规定的资料外，另需提供婚姻关系证明。 

（四）职工直系亲属（直系亲属指父母、子女及其子女的配

偶）可以依据第三款第（一）、（五）（1）（3）、（八）、（十二）项

提取住房公积金。申请提取时，除提供款项中规定的资料外，另

需提供直系亲属关系证明。 

（五）职工同户直系亲属可以依据第三款第（二）、（三）、

（七）项提取住房公积金。申请提取时，除提供款项中规定的资

料外，另需提供户口簿。 

（六）职工依据第三款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、

（六）、（七）、（八）、（十二）项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时，账户内

须保留百元以下余额。 

（七）职工依据第三款第（九）、（十）、（十一）、（十三）、

（十四）、（十五）项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的，应先办理住房公积

金账户封存手续，提取后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。 

五、新职工住房补贴的提取参照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定执行。 

六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施行之日起，

《关于印发<无锡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有关规定>的通知》（锡

房金规〔2018〕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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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关于优化租房提取有关事项的通知 

各缴存职工： 

根据 2023 政府工作报告“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，支持刚

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解决好新市民、青年人等住房问题”的要

求，中心积极助力构建“租购并举”的住房制度，精准施策，有

效促进我市住房公积金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

将多子女家庭租赁商品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额度提高至每人

每年 20000 元。 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 

  

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14 日印发  
 


